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

伪造刻有“故宫博物院” 字样的事

业单位实体印章， 而后用于自己伪

造的“故宫博物馆出品证书” 等证

书上盖章， 并与相关物品配套出

售。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子陶某因犯伪

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根据徐汇检察院指控， 2020

年 9月， 被告人陶某通过淘宝等网

络平台伪造了刻有“故宫博物院”

字样的事业单位实体印章共计 3

枚， 用于在其伪造的“故宫博物馆

出品证书” 等证书上盖章并与相关

物品配套出售。 2020 年 9 月 21

日， 陶某在上海市松江区被民警抓

获， 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公诉机关认定其行为应以伪造

事业单位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陶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陶某认罪认

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建议判处

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

被告人陶某及其辩护人对指控

的犯罪事实、证据、罪名及量刑建议

均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坦

白，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微，尚未

获利，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陶某

伪造事业单位印章， 其行为已构成

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应予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成立。 被告人陶某如

实供述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公

诉机关的量刑建议符合刑法罪刑相

当原则， 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 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张可馨

在未经餐饮公司允许之下， 兄

妹俩私自印刷、 销售印有某“网红

锅盔” 注册商标标识的外包装纸

袋， 印刷数量达 140万余件， 销售

金额达 14 万余元。 近日， 经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

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依法判

处被告人刘某和刘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4 万元至 3 万元不

等。

加盟店另寻门道购买

“专属”包装袋

小甜锅盔 （化名） 是夕中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化名） 旗下的知名

锅盔品牌。 公司在管理过程中明确

要求， 店内只能使用从总部购买的

印有锅盔注册商标的外包装袋。

2019 年，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发现，

多家加盟店购买包装袋的数量大幅

下降， 但营业收入却并未减少。

公司调查发现， 原来， 这些

加盟店向他人购买了印有注册商

标的外包装袋。 也就是说， 有人

在未经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

私自印刷带有锅盔商标的包装袋

并对外销售。

去年 7 月 14 日， 徐汇检察院

了解到了餐饮公司反映的情况， 并

通过研判认为， 侵权人可能有假冒

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 便将该线索

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同

年 8月 22日，被告人刘某和刘某某

被抓， 警方还在现场查获了 2 万余

个印有锅盔注册商标的外包装袋。

检察官通过调查得知， 餐饮公

司于 2019 年 9 月 7 日注册了锅盔

商标， 有效期至 2029 年 9 月 6 日。

而鉴定发现， 刘某生产的包装袋与

正版在外观上一模一样， 仅有纸张

厚度和内部涂层的区别。

讯问两名被告人后， 检察官得

知， 原来刘某和刘某某系兄妹关

系。 2013 年前后，刘某在山东当地

开了一家印刷厂， 专门生产食品包

装袋。 2019 年秋天，刘某租借了岳

父的厂房， 把自己的印刷厂搬了过

去。工厂主要由刘某负责经营管理，

没有经过工商登记， 也没有食品包

装袋的生产许可。 一旦客户提出资

质方面的要求， 刘某就出示一份要

来的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而实际

上，刘某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未经授权非法印刷数

量140万余件

两人交代， 在花钱进行宣传

后， 刘某就接到了自称锅盔店的人

打来的电话， 问能不能做锅盔包装

袋。 2019 年起， 刘某在未经商标

所有权人授权的情况下， 开始生产

带有锅盔注册商标的外包装袋并对

外销售。 客户支付定金后， 刘某某

将客户的要求、 地址等发给哥哥，

刘某会将生产现场视频发给客户，

客户再支付尾款。 在这一生产过程

中， 刘某不会要求客户出示相关权

利证明， 也不会主动向客户要求授

权。 锅盔包装袋的生产、 销售过

程， 实际上都是没有经过公司授权

许可的侵权行为。

公诉机关认为， 两名被告人在

主观上存在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共谋， 刘某负

责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生产外包装

袋， 刘某某负责介绍客户并销售，

非法印刷数量达 140万余件， 销售

金额达 14万余元。

根据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三条之规定， 伪造、 擅自

制造或者销售伪造、 擅自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的数量在 10万件以上，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 25万元以上，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 故应当以非法制

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

后作出如上判决。

离婚后发现女儿竟非亲生

男子向前妻讨要6年抚养费

法治庭审A7

母子二人十年未见 再见竟是法庭
法院：母子关系恶化不是拒绝赡养义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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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30 年来， 王某某没有听过儿

子周某某叫过自己一声妈妈， 反而

曾亲耳听到儿子甚至称自己为“畜

生”。 距离母子二人上一次相见已

经过去了 10年。

儿子周某某说， 王某某是自己

这一生遇到的最恶毒的人， 也是对

自己伤害最深的人。

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王某某不

再健康， 日前， 她将多年未见的儿

子告上法庭， 要求他支付赡养费并

定期电话、 见面探望。 松江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母亲：30年没听过一声

妈妈

母亲王某某表示， 自己只有这

一个儿子， 为他的成长生活作出了

巨大贡献。 周某某在四川出生， 6

岁到上海读小学， 之后又转回四川

读初中、 高中。 “学习阶段的家长

会全部是我去参加， 生病也是由我

陪护。” 王某某说。 初中时儿子迷

恋打游戏机， 自己不放心儿子的学

习， 更是提早病退在家照料儿子的

生活。 此后儿子终于考上大学， 然

而考上大学后的儿子却看不起只有

初中文化的母亲。

2002 年， 王某某为儿子将户

口迁到上海的事情， 心甘情愿吃苦

受累。 在儿子到上海工作后， 也经

常给他带吃的， 给他增加营养。 可

王某某心痛的是， 2010 年， 在儿

子上海家中， 王某某亲耳听到儿子

对着他爸大声吼叫： “爸你别睬这

个畜生。” 王某某被吓得发傻。 可

面对儿子的吼骂， 他的父亲即便在

场也并没阻拦教育。

此后， 儿子结婚的事也不告知

自己。 自己已经 30 年没有听过儿

子叫自己一声“妈”， 母子两人更

是 10 年没有相见。 母子二人间深

深的矛盾， 此前多次请居委会调解

也没有办法。 此前， 自己生病住院

两次， 儿子没有来过一次电话。

王某某认为， 自己已经年老，

儿子理应承担起赡养义务。 为此，

她起诉至法院， 诉请儿子周某某每

月支付赡养费 1000 元； 每周与自

己通电话一次、 每月探望自己一次

（庭审中变更为： 每周与原告通电

话一次 ， 每年元旦 、 春节 、 劳动

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国庆节各探

望自己一次）；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周某某负担。

庭审中， 儿子周某某称原告王

某某是自己这一生遇到的最恶毒的

人， 也是对自己伤害最深的人。

“人总是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我有权不原谅如此伤害过自己的

人。 ” 周某某同意给原告每月

1000 元的赡养费， 但不同意每周

与原告通一次电话及节假日去探

望原告。 因为自己从 12 岁开始就

不再和王某某说话， 到现在已经

30年。

法院：关系恶化已久不

是拒绝赡养的理由

证据显示， 原告王某某为残疾

人， 单独居住在本市杨浦区， 现已

退休， 每月退休工资为 3000 余元。

被告周某某与其父亲居住在本市松

江区九亭镇， 为自由职业者， 无固

定工作， 离异单身， 每月须支付女

儿生活费 3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子女对父母

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

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首先， 在物质赡养方面， 原告

要求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 1000 元，

被告予以同意， 故原告的该项诉

请， 法院予以支持。 其次， 在精神

慰藉方面， 子女应给予父母在物质

供养之外更多的精神关怀。

不可否认， 本案原、 被告之间

关系恶化已久， 但这并不是被告拒

绝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 原告现已

73 岁高龄， 目前独居， 身体不再康

健如昔， 对于子女精神上的理解、 尊

重、 关心、 体贴的需求更为强烈。 诚

望被告能放下往日怨尤， 多思原告之

恩情， 多念尽孝之机会， 避免“子欲

养而亲不待” 之憾。 同时， 也希望原

告在处理双方关系中注重沟通方式，

努力化解被告长久以来的心结， 改善

彼此亲情。 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定期通

话及探望的诉请于法有据， 亦符合伦

理， 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周某某每月

月底前给付原告王某某赡养费 1000

元； 被告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每周与原告王某某电话通话一次， 每

逢元旦、 春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

秋节、 国庆节各探望原告王某某一

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之规定， 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费 10元由被告周某某负担。

“网红锅盔”包装袋遭遇“李鬼”
兄妹俩非法印刷、销售假冒包装袋双双获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支持李平是小荣的生物学父

亲， 排除李平是小惠的生物学父

亲”， 李平拿着亲子鉴定书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他和妻子半年前就

离婚了， 如今二女儿小惠 6 岁多，

得知这一真相的李平犹如晴天霹

雳， 深感自己的人生被蒙骗， 难忍

内心怒火， 一纸诉状把前妻陈婷告

上法庭。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起婚姻家庭纠纷案， 二

审维持一审判决， 陈婷需返还李平

支付的二女儿小惠抚养费 18 万元，

并赔偿李平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

元。

养了6年

才知道女儿不是我的

李平与陈婷于 2010 年 4 月结

婚， 大女儿小荣出生于 2010 年 6

月， 二女儿小惠出生于 2012 年 11

月。 小夫妻带着女儿们一直与陈婷

的父母一起在上海生活。 看起来和

和美美的一家人， 却不知李平与陈

婷早已心生嫌隙……

2015 年妻子陈婷便前往澳洲

生活， 并于 2016 年 1 月将女儿们

也接至国外。 2018 年 4 月两人感

情破裂， 终告离婚。 然而， 随着小

女儿慢慢长大， 李平愈发觉得小女

儿看起来和自己一点儿也不像。 于

是趁着两个女儿回国探亲， 便带着

孩子们去做了亲子鉴定， 也就出现

了文中开篇的结果。

李平不敢相信自己养这么大的

小女儿竟不是亲生的……于是将陈

婷告上法庭。

李平认为， 陈婷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严重违反忠诚义务， 与他人

生育子女， 并一直隐瞒， 严重侵害

了自己的人身权益， 也给自己造成

了极大的精神损失和财产损失。 李

平主张按照每年 5.5 万元的抚养标

准计算， 请求法院判决陈婷返还自

己对非亲生女儿小惠从出生至

2018 年 4 月 （两人离婚之日 ） 的

抚养费 30 万元， 并要求赔偿其精

神损害抚慰金 5万元， 以及支付亲

子鉴定所需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现有证

据， 确认李平与小惠不存在亲子关

系， 李平对小惠没有法律上的抚养

义务。 因此， 一审法院支持了李平

要求陈婷返还抚养费的请求， 并根

据抚养时长、实际生活水平等情况，

酌定返还抚养费 18万元，并酌定陈

婷赔偿李平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

元。

陈婷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

上诉。

涉欺诈性抚养关系

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中陈婷认为， 出国前， 小

惠自出生就一直由外公外婆照顾，

李平并未支付过任何费用； 出国

后， 外公外婆也一同至澳洲照顾小

惠， 其生活必需品开支很有限； 返

还 18万元抚养费无足够证据支持，

要求法院驳回李平的一审诉请。

李平指出， 虽然两人婚后一直

在陈婷父母家居住， 但以此认为自

己未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 这种说

法简直荒谬。 李平还表示， 为了陈

婷和女儿们能在澳洲安家定居， 其

曾多次向陈婷的国外账户汇款。 李

平要求法院驳回陈婷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对此， 上海一中院认为， 本案

涉及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与处理

问题。 陈婷在与李平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与他人有两性关系， 且育有

一女， 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应

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义务以及公

序良俗， 在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上造

成极坏影响。 陈婷应当对自己的行

为自省和负责。

关于返还抚养费及赔偿精神抚

慰金数额的认定， 上海一中院认

为， 原审酌定陈婷返还李平在不知

情的情况将小惠当做亲生女儿对待

和抚养的费用 18 万元及赔偿精神

抚慰金 3万元并无不当， 上海一中

院均予以认同。

综上所述， 上海一中院判决驳

回陈婷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文中均为化名）

男子伪造“故宫博物院”印章获刑8个月


